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课程免听、免试（修）和重修的管理规定

为完善教学管理，推进教务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根据我校学分制学籍管理的有关

规定，特制定课程免听、免试（修）和重修管理规定。

第一章 免听、免试（修）

第一条 学生上一学期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0 者，如本人认为通过自学能够掌握某

门课程教学内容，可在选课时提出申请，经任课教师同意，教务处批准后，可以免听，

但仍须参加平时的测验和实践教学环节，按时完成和交纳作业，随班正常考核，成绩及

格者，可获得该课程学分，但不及格者必须重修。

第二条 若学生通过自学已掌握了某门课程，可在选课时提出申请，经所在教学单

位负责人同意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在开学后两周内组织命题考试，成绩在 80 分(含 80

分)以上者，获准免试（修），取得该课程的学分和成绩，其成绩计入个人档案，并注明

“免试（修）”字样。

第三条 政治理论课、德育课、体育课、师范类专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以及

实验课、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等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得免听、免试

（修）。学生经县级及以上医院证明因特殊生理原因不宜上体育课者，可免于跟班上课，

但须参加学校和体育教研室安排的保健体育课程的学习、锻炼及有关的体育活动，经考

核合格，取得相应的成绩和学分。

第四条 对于转学、转专业的学生，已修读过的课程，若学时及教学要求达到本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者，须提交成绩证明及有关材料，经教务处审核批准后，可以免

试（修）并承认该课程的学分及成绩。

第五条 单独开设的重修课程不得申请免听、免试（修）。

第二章 重修

第六条 必修课补考成绩不合格者，必须参加该课程的重修。

第七条 学生按下列程序办理重修手续：

（一）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网上报名选择需重修的课程及重修方式。

（二）经教务处批准后，公布学生重修课程的授课安排。

第八条 原则上，思想政治课、大学英语、高等数学、经济数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等全校性公共必修课采用单独开班方式进行重修，课程结束后单独组织考试，课程授课

时数不低于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时数 50%。



第九条 原则上，除全校性公共必修课以外，其他课程采用跟班(低年级)听课方式

进行重修，课程结束后跟班考试，学生选择跟班重修时须避免课程冲突。

第十条 实验课、实践性教学环节不及格者，不能免听、免试（修），须随下一年

级或由学生所在教学单位安排时间重修。

第十一条 任课教师对重修学生严格考勤，缺课累计达到或超过教学时数 l／3以

上或缺交作业（包括习题或实验报告）次数达到或超过应交作业次数的 1/3 者，取消考

试资格，任课教师在考试前一周报送学生名单到教务处。

第十二条 重修课程成绩记载按《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课程考核和成绩记载办法》执

行，考试及格的给予学分。

第十三条 重修课程不安排补考。原则上，跟班重修只参加期末考试，若当学期课

程和重修课程发生冲突的，学生应开考前办理当学期课程的缓考手续并参加下学期开学

补考。

第十四条 每学期每位学生重修课程不超过 2门。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